
数字时代儿童人权国际宣言 
 
  
 

补充 195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 
 
 
 
致：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会员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所有其他负责儿童保护、安全
和福祉的机构。 
 
 
 
认识到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保障不歧视、致力于儿童的最大利益、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以及尊重儿童的意见。 其他国际呼吁也承认儿童的其他权利或补充权利，如《欧洲联
盟儿童权利行动》和《雷克雅未克学校无线技术呼吁》。 
 
  
 
儿童法律权利的存在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却没有得到充分或一致的执行，特别是当这些权
利与强大的商业利益相冲突时。在本文件中，我们阐述了儿童在部署和使用技术方面的三
项基本法律权利：不使用故意使人上瘾的设备、平台和应用程序的权利；不接触有害辐射
的权利；不受商业剥削的权利。 
 
  
 
保护儿童并代表他们行使这些权利是所有成年人，尤其是父母、法定监护人和其他处于权
力地位的人的法律义务。保护儿童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我们相信这项原则将越来越多

地被认可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承认并执行这项原则。 
 
  



 
屏幕时间成瘾 
 
 
 
社交媒体平台在算法设计上有意鼓励年轻人和儿童沉迷其中。 
  
 
科学文献充分记载了过多屏幕时间的有害影响，包括心理健康障碍、成瘾、抑郁、焦虑、

记忆力减退、自杀率上升、睡眠不足、学习障碍、易怒、愤怒和其他行为变化、网络欺凌

和骚扰。 
  
 
企业社交媒体平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是明确的；危害是可以预见的；即使是社交

媒体平台所有者和经营者本身也认识到屏幕时间成瘾与随之而来的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们提供设备来监控这种接触；对家长和儿童的危险警告少之又少；数百万儿童受到伤害

，他们的家庭被打乱。 
  
 
美国儿科学会已就 3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屏幕时间发出警告。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

神病学会也重复了这些警告。但这些警告都被忽视了。 
 
 
 
非自愿接触非电离辐射 (NIR) 
 
 
 
大量且越来越多的独立同行评审科学研究表明，人造非电离辐射会对生物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暴露于非电离辐射与生物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包括头痛、头晕、

恶心、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脑雾等急性效应，以及 DNA 损伤和癌症等慢性效应；这些

生理效应与沉迷于屏幕时间之间存在负面的协同作用。 
  
 



家庭、学校、日托中心和工作场所及其附近的无线设备数量不断增加，再加上配套的基础

设施，使儿童受到的持续和累积辐射越来越多，这些设备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电脑、路由器、游戏机、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智能电表、机器人、小基站和宏基

站、卫星基站。 
  
 
政府机构根据几十年前的假设（例如，只有细胞的热加热才具有生物活性，成人的最高暴

露水平也适用于儿童）设定了建议的近红外最高暴露限制，但这些假设并不能保护儿童。 
  
 
无论是近红外暴露水平还是其对儿童健康的相关影响都没有得到监测，因此家长、医疗从

业人员和政府都不了解当前的健康危险以及对后代的影响。 
  
 
政府监管机构和咨询机构（如 ICNIRP）对安全暴露水平的误导性宣称被媒体和这些无线设

备和服务的销售商放大。 
 
  
 
商业利用  
 
 
 
在大多数国家，数据收集者在未征得父母、监护人和其他负责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

违反保护儿童隐私的国家和国际政策、法律和法规，将儿童的个人保密信息和隐私信息据

为己有。 
  
 
人工智能（AI）的加速发展和无处不在的应用提出了深刻的伦理问题，亟需研究其对儿童

的潜在风险。 
  
 
在大多数国家，许多家长缺乏最新的准确信息，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接触数字设备后可能会

被剥削，因此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这些风险。 
 
  



 
进一步认识： 
 
 
 
迫切需要调查、控制和禁止进口含有在非人道条件下强迫童工开采的矿物的电子元件和产
品。 
  
 
将预防原则作为为儿童提供安全学习环境的可操作的适用准则的重要性。 
  
 
在让儿童接触近红外环境时，必须将安全目标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因此，以下签署人赞同并强烈主张国家和地方政府、立法者以及世界各地公立和私立学校
的管理者立即采纳以下原则和行动，将其作为明智的最佳做法： 
  
 
我们认识到，儿童拥有免受故意使人上瘾的设备、平台和应用程序侵害的基本人权、免受
有害辐射侵害的权利以及免受商业剥削的权利。 
  
 
我们敦促立即通过并实施有关儿童接触和使用社交媒体、游戏和其他鼓励成瘾的平台的标

准；并进一步要求减少旨在增加儿童屏幕时间的广告。 
  
 
我们呼吁政府官员制定基于健康的近红外暴露标准，并鼓励采用保护健康（尤其是儿童和

孕妇的健康）的最佳工程解决方案。 
  
 
我们还呼吁学校管理者利用现有的最佳监测技术，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避免或尽量减少

与近红外的接触。 
  
 



我们强烈建议开展广泛的公众教育，让公众了解儿童持续暴露于成瘾性有害平台和潜在危
险水平的辐射所带来的独特健康风险，以及管理者履行这些责任的法律信托义务。 
  
 
我们紧急呼吁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了解与屏幕时间有关的行为和身体问题，并接受

这方面的专业培训，以及临床电磁学这门新的医学学科。 
  
 
我们认为，安全的举证责任必须转移到近红外发射设备的制造商和销售商身上。 
  
 
根据 197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污染者付费原则"，我们寻求为有严重电过

敏儿童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补偿，这些费用应由无线通信供应商支付。 
  
 
我们支持技术提供商之间的合作创新，以大幅减少无线产品的近红外辐射，并在安全方面

展开竞争。 
  
 
我们强烈鼓励以创新的方式为公众良知和意识的这一根本性、进化性转变提供资金。 
  
 
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仁人志士签署本宣言，支持体现宣言精神的法律和其他保护行动，从

而表达他们保护儿童和子孙后代的紧急呼吁。 


